
委託轉帳代繳外幣業務費用授權書

一、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代繳金融機構(以下稱扣款行)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蒐集立約

定書人之個人資料，其蒐集之目的、類別、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以及其他相關應告知事項如下：（一）目的：

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之用。（二）個人資料類別：身分證統一編號、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及其他本授權書所列之個人

資料。（三）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

存年限，或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扣款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2、地區：本國、參

加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之外幣代收服務平台之金融機構所在地、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所在

地或其指定之調查地。3、對象：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扣款行、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

關。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二、立約定書人同意貴行依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財金）「全國性繳費（稅）系統」所傳送之訊息，自下列活期性存款

帳戶轉帳扣繳應付款項，當立約定書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行政執行署或其他機關扣押或存款帳戶結清時，貴行得

不予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或責任概由立約定書人自行負擔。

三、「全國性繳費（稅）系統」如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

予扣款。

四、立約定書人同意本作業轉帳扣繳限額單筆及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皆為約當新臺幣伍佰萬元，但關稅費及基金證券費每日最

高轉帳扣繳限額各為約當新臺幣參仟萬元。

五、貴行於同一日需自約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繳作業而立約定書人存款不足時，立約定書人同意貴行得依貴行實際作業之

順序扣款。

六、填寫資料若有塗改請務必加蓋扣款銀行原留印鑑簽章樣式。

第一聯 金融機構留存（第二聯 發動行留存　第三聯 柏瑞投信留存） TO106047

發動者名稱 柏瑞投信 發動者統一編號 97178158

交易項目 基金費 交易代號 F10

發動行名稱 兆豐銀行民生分行 發動行代號 0170365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茲同意柏瑞投信（以下簡稱發動者）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之外幣代收服務

平台機制，依照表列資料　　新增　　終止（變更），自本人外幣存款帳戶劃付費用，並遵守代繳銀行、台灣票據交換所、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有關規定。本人亦同意發動者將表列資料提供予貴行、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並已詳閱所列前開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事項及同意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委繳戶中文名稱
( 需與申購人同一人 )

委繳戶英文戶名  
 ( 需與申購人同一人 )   

委繳戶統一編號 ( 身分證
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 銀行 / 分行 )

用戶號碼 ( 身分證字號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代號

存款帳號
( 僅限國內外幣帳戶 )

扣款幣別
( 請擇一勾選「綜合存款」
或「單一幣別」)

□綜合存款

□單一幣別：

□美元

□人民幣

□澳幣

立約定書 ( 委繳戶 ) 人簽章 ( 扣款銀行原留印鑑 )

( 須與外幣存款印鑑相同 )

受託代繳銀行
核符印鑑簽章

主管： 經辦：

通訊地址 :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聯絡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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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轉帳代繳外幣業務費用授權書

第二聯 發動行留存（第一聯 金融機構留存　第三聯 柏瑞投信留存） TO106047

一、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代繳金融機構(以下稱扣款行)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蒐集立約

定書人之個人資料，其蒐集之目的、類別、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以及其他相關應告知事項如下：（一）目的：

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之用。（二）個人資料類別：身分證統一編號、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及其他本授權書所列之個人

資料。（三）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

存年限，或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扣款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2、地區：本國、參

加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之外幣代收服務平台之金融機構所在地、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所在

地或其指定之調查地。3、對象：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扣款行、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

關。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二、立約定書人同意貴行依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財金）「全國性繳費（稅）系統」所傳送之訊息，自下列活期性存款

帳戶轉帳扣繳應付款項，當立約定書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行政執行署或其他機關扣押或存款帳戶結清時，貴行得

不予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或責任概由立約定書人自行負擔。

三、「全國性繳費（稅）系統」如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

予扣款。

四、立約定書人同意本作業轉帳扣繳限額單筆及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皆為約當新臺幣伍佰萬元，但關稅費及基金證券費每日最

高轉帳扣繳限額各為約當新臺幣參仟萬元。

五、貴行於同一日需自約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繳作業而立約定書人存款不足時，立約定書人同意貴行得依貴行實際作業之

順序扣款。

六、填寫資料若有塗改請務必加蓋扣款銀行原留印鑑簽章樣式。

發動者名稱 柏瑞投信 發動者統一編號 97178158

交易項目 基金費 交易代號 F10

發動行名稱 兆豐銀行民生分行 發動行代號 0170365

委繳戶中文名稱
( 需與申購人同一人 )

委繳戶英文戶名  
 ( 需與申購人同一人 )   

委繳戶統一編號 ( 身分證
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 銀行 / 分行 )

用戶號碼 ( 身分證字號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代號

存款帳號
( 僅限國內外幣帳戶 )

扣款幣別
( 請擇一勾選「綜合存款」
或「單一幣別」)

□綜合存款

□單一幣別：

□美元

□人民幣

□澳幣

立約定書 ( 委繳戶 ) 人簽章 ( 扣款銀行原留印鑑 )

( 須與外幣存款印鑑相同 )

受託代繳銀行
核符印鑑簽章

主管： 經辦：

通訊地址 :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聯絡電話：（02）2516-7883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茲同意柏瑞投信（以下簡稱發動者）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之外幣代收服務

平台機制，依照表列資料　　新增　　終止（變更），自本人外幣存款帳戶劃付費用，並遵守代繳銀行、台灣票據交換所、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有關規定。本人亦同意發動者將表列資料提供予貴行、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並已詳閱所列前開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事項及同意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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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轉帳代繳外幣業務費用授權書

第三聯 柏瑞投信留存（第一聯 金融機構留存　第二聯 發動行留存） TO106047

一、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代繳金融機構(以下稱扣款行)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蒐集立約

定書人之個人資料，其蒐集之目的、類別、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以及其他相關應告知事項如下：（一）目的：

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之用。（二）個人資料類別：身分證統一編號、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及其他本授權書所列之個人

資料。（三）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

存年限，或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扣款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2、地區：本國、參

加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之外幣代收服務平台之金融機構所在地、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所在

地或其指定之調查地。3、對象：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扣款行、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

關。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二、立約定書人同意貴行依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財金）「全國性繳費（稅）系統」所傳送之訊息，自下列活期性存款

帳戶轉帳扣繳應付款項，當立約定書人存款金額不足、帳戶遭法院、行政執行署或其他機關扣押或存款帳戶結清時，貴行得

不予扣款。其因上開事由所致之損失或責任概由立約定書人自行負擔。

三、「全國性繳費（稅）系統」如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交易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

予扣款。

四、立約定書人同意本作業轉帳扣繳限額單筆及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皆為約當新臺幣伍佰萬元，但關稅費及基金證券費每日最

高轉帳扣繳限額各為約當新臺幣參仟萬元。

五、貴行於同一日需自約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繳作業而立約定書人存款不足時，立約定書人同意貴行得依貴行實際作業之

順序扣款。

六、填寫資料若有塗改請務必加蓋扣款銀行原留印鑑簽章樣式。

發動者名稱 柏瑞投信 發動者統一編號 97178158

交易項目 基金費 交易代號 F10

發動行名稱 兆豐銀行民生分行 發動行代號 0170365

委繳戶中文名稱
( 需與申購人同一人 )

委繳戶英文戶名  
 ( 需與申購人同一人 )   

委繳戶統一編號 ( 身分證
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名稱
( 銀行 / 分行 )

用戶號碼 ( 身分證字號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代號

存款帳號
( 僅限國內外幣帳戶 )

扣款幣別
( 請擇一勾選「綜合存款」
或「單一幣別」)

□綜合存款

□單一幣別：

□美元

□人民幣

□澳幣

立約定書 ( 委繳戶 ) 人簽章 ( 扣款銀行原留印鑑 )

( 須與外幣存款印鑑相同 )

受託代繳銀行
核符印鑑簽章

主管： 經辦：

通訊地址 :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聯絡電話：（02）2516-7883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茲同意柏瑞投信（以下簡稱發動者）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之外幣代收服務

平台機制，依照表列資料　　新增　　終止（變更），自本人外幣存款帳戶劃付費用，並遵守代繳銀行、台灣票據交換所、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有關規定。本人亦同意發動者將表列資料提供予貴行、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並已詳閱所列前開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事項及同意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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